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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信达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华西能

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能源”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华西能源 2014 年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1675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售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4,200 万

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7 元/每股。截至 2011 年 11 月 9 日，公司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714,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5,345,740.30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58,654,259.7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并出具 XYZH/2011CDA3035 号《验资报

告》。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根据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70 号）核准，公司向符合相关规

定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3,800 万股，每股面值

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2.9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70,58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3,301,886.79 元，实际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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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为人民币 847,278,113.21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4年 2月 24日全部到位，

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XYZH/2013CDA3060-2号验资报

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止 2011年 12月 8 日，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212,916,003.66 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 212,916,003.66元。 

截止 2013年 12月 31日，公司已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5,742,584.12 元，

全部用于项目建设（不包含已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的

212,916,003.66 元）。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止 2014年 2月 10 日，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24,255,917.38 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 24,255,917.38元。 

（三）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情况为：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金额 24,082,447.15元。 

（2）2014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款利息收入 355,684.09元，支付银行手续

费 3,839.21 元。  

（3）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652,741,034.93元，其中：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439,825,031.27 元，置换先期自筹资金投入

212,916,003.66 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10,760,652.43 元（包含尚未支付

的发行费用 1,575,740.30元），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募集资金定存账

户。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情况为：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金额 682,863,297.03元（含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成立公司支付的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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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利息收入 883,669.48元）、置换先期自筹资金投入 24,255,917.38元、补充流

动资金 80,000,000.00元。 

（2）2014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款利息收入 1,909,233.09元，银行手续费

支出 4,936.70 元，通过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支付发行费用 1,174,339.62元。 

（3）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707,119,214.41元，其中：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682,863,297.03 元，置换先期自筹资金投入

24,255,917.38 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62,190,742.36 元（包含尚未支付

的发行费用 127,547.17元），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根据《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的规定： 

1、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已在中国银行自贡分行营业部、中国建设

银行自贡分行营业部、浙商银行成都分行营业部（上述三家银行以下简称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开户银行）以及中国银行自贡分行荣川路支行、中国建设银

行自贡分行南湖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自贡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张掖分行（上述四

家银行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以

下简称专户）。  

3、公司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

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开户银行，与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信达证

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根据协议，专户银行定期向公司及西南证券、信达证券寄送对账单，公司

授权保荐机构可以随时查询、复印专户资料，保荐机构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

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已经按照与西南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开户

银行共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管理和使用首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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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已经按照与信达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开户银

行共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管理和使用首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14年 12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合计 

中国银行行自贡分行营业部 121212958106   12,681.29 12,681.29 

中国建设银行自贡分行 51001618608059066668 2,040,397.29 585,772.53 2,626,169.82 

浙商银行成都分行* 6510000010121800048865 6,000,000.00   6,000,000.00 

浙商银行成都分行 6510000010120100360921   546,061.02 546,061.02 

可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8,040,397.29 1,144,514.84 9,184,912.13 

浙商银行成都分行** 6510000010120100360921 1,575,740.30   1,575,740.30 

合计   9,616,137.59 1,144,514.84 10,760,652.43 

*公司于 2012年 3月 6日将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放。截至 2014

年 12月 31日止，该账户余额为 600万元。 

**公司将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5,365,740.30 元存放于该账户中。截至 2014

年 12月 31日止，尚有 1,575,740.30元发行费用未支付。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14年 12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合计 

中国银行自贡分行荣川路支行 121212958106 41,410,398.80 507,390.16 41,917,788.96 

中国农业银行自贡分行 22100201046667799   121,161.71 121,161.71 

中国农业银行自贡分行* 22100201046669993 1,347,724.61 148,507.93 1,496,232.54 

中国建设银行自贡分行南湖支行 51001610048059066667   101,530.95 101,530.95 

中国建设银行张掖分行** 62001650102059779779 17,445,259.80 981,221.23 18,426,481.03 

可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60,203,383.21 1,859,811.98 62,063,195.19 

中国银行自贡分行荣川路支行*** 121212958106 127,547.17   127,547.17 

合计   60,330,930.38 1,859,811.98 62,190,742.36 

*该账户为以华西能源工程有限公司名义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2014 年 3 月

26日公司完成组建华西能源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登记注册，并取得了自贡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510300000095105的营业执照。华西能源工程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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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万元，公司于 2014年 4月将注册资本 20,000万元及

产生的利息 48,611.61元转入该募集资金专户，该专户继续由信达证券监管。 

**该账户为以华西能源张掖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2014 

年 5 月 21 日公司完成张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管理公司“华西能源张掖生

物质发电有限公司”申请登记注册，并取得张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

为 620700200034968 的营业执照，华西能源张掖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28,560 万元，公司于 2014 年 6 月、7 月将注册资本 28,560 万元、2014

年 10月将产生的利息 835,058.37元转入该专户，该专户继续由信达证券监管。 

***公司将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1,301,886.79 元存放于该账户中。截至 2014

年 12月 31日止，尚有 127,547.17元发行费用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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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 658,654,259.7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082,447.1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52,741,034.9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65,000,0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5.05%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技术营销中心与特种锅炉研制基地项

目 
否 480,000,000.00 480,000,000.00 20,808,554.45 489,792,998.86 102.04% 2013年 3月 1,360,268.83 否 否 

垃圾炉排研发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是 165,000,000.00 165,000,000.00 3,273,892.70 162,948,036.07 98.76% 
2012年 12

月 
8,651,040.08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645,000,000.00 645,000,000.00 24,082,447.15 652,741,034.93     10,011,308.91      

超募资金投向 

公司于 2013年 5月 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超募

资金 14,038,448.23元全部用于技术营销中心与特种锅炉研制基地项目建设。截至 2014年 12 月 31日止，公司超募资金账户余额为

6,546,061.02元。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按计划进度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 IPO 超募资金 1,365.43 万元。2013 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二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同意将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的超募资金及利息共计 14,038,448.23元全部

补充技术营销中心与特种锅炉研制基地项目资金缺口。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 IPO超募资金及利息余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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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6,061.02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技术营销中心与特种锅炉研制基地项目”公司拟成立全资子公司“华

西能源工程有限公司”组织实施该项目。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1 年 12月 6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技术营销中心与特种锅炉研制基地项目”由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

改为设立分公司实施的议案》，公司将“技术营销中心与特种锅炉研制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由设立全资子公司

“华西能源工程有限公司”实施改为设立分公司“华西能源龙泉工程分公司”实施。（注：经工商部门实际核准后

的名称为“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2011年 12 月 2 日，独立董事《关于“技术营销中心与特种

锅炉研制基地项目”由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改为设立分公司实施的议案》的独立意见，同意公司“技术营销中心

与特种锅炉研制基地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2011年 12 月 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技术营销中心与特种锅炉研制基地项目”由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改为设立分公司实施的议案》。2011

年 12月 2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西能源“技术营销中心与特种锅炉研制基地项目”由设立全资子公司

实施改为设立分公司实施的议案核查意见。2011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技术营销中心与特种锅炉研制基地项目”由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改为设立分公司实施的议案》。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垃圾炉排研发制造基地建设项

目”增加建设内容的议案》，同意“垃圾炉排研发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增加蛇形管生产线及配套辅助设施等建设内

容。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意见，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上述调整事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 2011 年 12月 8日，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共计 212,916,003.66

元。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审议同意前述置换事项，公司监事会、独立

董事、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意见，同意公司进行上述置换事项。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2年 3 月 22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6,5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2012 年 3  月 23日至 2012 年 9 月 22  日

止，不超过 6 个月。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由于公司此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

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1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2012年 9月 17日公司

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6,5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

及时通知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2012年 9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6,500 万元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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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2012 年 9 月 19  日至 2013 年 3 月 18  日止，不超过 6 个月。此次闲置募集

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公司将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

意意见。由于公司此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1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不需要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2013 年 1 月 22 日和 2013 年 3 月 15 日将暂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 2,000万元、2,000 万元、2,5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

知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项目尚未实施完毕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方式存

放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部分募集资金。定存金额和期限由公司视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募投

项目的进度而定， 剩余部分仍留存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

口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超募资金 14,038,448.23 元全部用于技术营销中心与特种锅炉研制基地项目建设。截至

2014年 12 月 31日止，公司超募资金账户余额为 6,546,061.02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公司已经按照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共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2、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 847,278,113.2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07,119,214.4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85,600,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07,119,214.4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85,600,0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7.31%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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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投资项目  

华西能源科技工业园-低排放余热高

效节能锅炉产业化项目 
否 385,000,000.00 385,000,000.00 270,267,414.41 270,267,414.41 70.20%  - - 否 

组建华西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是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198,700,000.00 198,700,000.00 99.35%   -19,485,998.33 否 否 

张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是 285,600,000.00 285,600,000.00 238,151,800.00 238,151,800.00 83.39%   -337,993.02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870,600,000.00 870,600,000.00 707,119,214.41 707,119,214.41 81.22%   -19,823,991.35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按计划进度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召开了三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 

的议案》，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公司拟对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进行调整和变更： 将“增资四川省能投华西生物质能开发

有限公司”项目取消，变更为“投资建设张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的意

见，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上述调整事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召开了三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 

的议案》，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公司拟对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进行调整和变更： 对“组建华西能源工程有限公司”项目

资金使用结构做适当调整，降低用于购置机器设备的资金比重，由原计划的 1.3 亿元调整为不超过 2,000 万元，提高用于

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及前期营运资金的比重，由原计划的 7,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1.8 亿元。同时，增加资金使用范围，

除用于原计划电站、新能源、环保类工程总包项目外，增加市政工程、公路施工、建筑工程等总包项目。公司监事会、独立

董事、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的意见，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上述调整事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 2014年 2月 10日，本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24,255,917.38元。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3 日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4,255,917.38 元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出具了明确的意见，同

意公司进行置换的事项。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4 年 12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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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计划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8,000 万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不超过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的 6 个月。到期后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存

储账户。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由于公司此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8,000万元尚未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项目尚未实施完毕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余额为 62,190,742.36 元，仍留存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1）公司已经按照与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共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使用募集资金。 

（2）根据 2014年 12月 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014 年 12 月 11 日公司从“华西能源科技工业园-低排放余热高效节能锅炉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转出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组建华西能源工程有限公司”：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完成组建华西能源工程有限公司的申

请登记注册，并取得了自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510300000095105 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华西能源工程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万元。公司于 2014年 4月将注册资本 20,000万元及该账户产生的利息 48,611.61元转入华

西能源工程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该专户继续由信达证券监管。截止 2014年 12 月 31日，该账户余额 1,496,232.54元。 

（4）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张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1 日完成张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管理公司“华西能源张掖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申请登记注册，并取得张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620700200034968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华西能源张掖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8,560万元。公司于 2014

年 6月、7月将注册资本 28,560万元、2014 年 10月将该账户产生的利息 835,058.37元转入华西能源张掖生物质发电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专户，该专户继续由信达证券监管。2014年 12 月 15日公司从该专户转出募集资金 3,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该账户余额 18,426,481.0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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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在垃圾炉排研发制造

基地建设项目上新增

蛇形管生产线及配套

辅助设施等建设 

垃圾炉排研发制造基

地建设项目 
165,000,000.00 3,273,892.70 162,948,036.07 98.76% 2013年 1月 8,651,040.08  否 否 

合计  165,000,000.00 3,273,892.70 162,948,036.07 98.76%  8,651,040.08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

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项目） 

1、变更原因 

截止 2011 年 12 月，公司最大产能 8,500 蒸吨。公司规划建设中的“技术营销中心与特种锅炉研制基地项目”达产后最终也只能形成 5,250 蒸吨的生

产能力，届时，公司全部产能将增加到 13,750 蒸吨，与公司现有订单产量需求相比，产能仍显不足。公司即使是在保持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下，仍然

无法完全满足订单需求，其中蛇形管类产品预计每年仍将有 4,000-6,000 吨的产品需要通过外包来完成。 目前，公司产品已形成了“优化节能型系列”锅

炉和“新能源综合利用型系列” 锅炉两大系列，包括常规煤粉锅炉和以 CFB、生物质锅炉、余热回收锅炉、碱回收锅炉为代表的特种锅炉。常规煤粉锅炉和

循环流化床锅炉，产品成熟度较高， 市场竞争格局较为明晰，随着产业整合的进一步深入，市场需求有望稳定增长。特种锅炉市场受国家政策鼓励、环保观

念的增强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市场需求快速增长。随着公司成功上市和市场知名度的提升，公司将充分发挥技术研发优势、良好的产品运行业

绩以及品牌形象优势、产品性价比优势、完善的销售网络及丰富的市场资源优势，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未来 2-3 年，公司订单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预计

公司实际产能需求将达到 18,000  蒸吨，产能矛盾仍将成为制约公司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垃圾炉排研发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增加建设内容，是实施

内容的部分变更， 是公司适应外部市场的变化所采取的主动调整措施。建设内容的部分增加有利于提升公司特种锅炉产能、有利于公司调整产品结构、减轻

公司部分受压件产品过于依赖外包的压力；有利于降低分包成本，增加公司收入与利润。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为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保障。 

2、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2012年 4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垃圾炉排研发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增加建设内容的议案》。 

2012 年 4 月 16 日，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其他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同意《关于垃圾炉排研发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增加建设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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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012年 4 月 16 日，公司监事会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垃圾炉排研发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增加建设内容的议案》。 

2012年 4 月 16 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垃圾炉排研发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拟增加建设内容之核查意见 。 

2012年 4 月 18 日，公司关于“垃圾炉排研发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增加建设内容的公告。 

2012年 5 月 8 日，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垃圾炉排研发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增加建设内容的议案》。 

上述变更批准情况已于深交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投资建设张掖市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增资四川省能投华西生

物质能开发有限公司 
285,600,000.00 238,151,800.00 238,151,800.00 83.39%  -337,993.02 否 否 

组建华西能源工程有

限公司 

组建华西能源工程有限

公司 
200,000,000.00 198,700,000.00 198,700,000.00 99.35%  -19,485,998.33 否 否 

合计  485,600,000.00 436,851,800.00 436,851,800.00 89.96%  -19,823,991.35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

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

具体项目） 

1、 变更原因 

（1）“投资建设张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变更为“增资四川省能投华西生物质能开发有限公司” 

1）由于垃圾发电行业的特殊性，项目投资金额大、项目实施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项目从市场信息获取、跟进到最终协议订单的签订所需时间周

期长，新增订单的获得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积累的过程。资金的使用将根据新增订单获得情况、订单交货期、项目进度等情况，分批使用、逐步到位。  

2）目前，四川省能投华西生物质能开发有限公司已中标自贡、广安、射洪、玉林 4 个垃圾发电项目，总投资 15.5 亿元，其中自贡垃圾发电项目已投

入试运行和实现并网发电，广安垃圾发电项目正开工建设，射洪、玉林项目正处于前期筹建阶段。后续订单签订后，公司将根据四川省能投华西生物质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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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有限公司资金需求实际情况，积极与其他股东方协商，适时以自有资金补充四川省能投华西生物质能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  

3）为紧密跟随和把握国家大力促进环保新兴产业发展的良好契机，响应快速发展的垃圾发电市场环境、拓宽公司产品业务结构，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

与张掖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张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权协议》。2013 年 9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建设张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不超过 3.2 亿元建设张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通过直接进入垃圾发电项目的投资、

建设、运营的模式，以期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已根据有关协议要求，先后完成了立项、地勘、水资源保护、地质灾害评估、安评、电力接入设计等前

期工作。受资金的限制，工程项目进展缓慢，急需注入资金推动项目建设的顺利开展。  

4）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后的项目仍属于公司积极培育和发展的垃圾发电投资运营领域，仅为具体投入项目的变更，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方向、投资领域

的重大变化。公司为适应垃圾发电行业快速发展的市场环境，把握好难得的市场机遇，提高运营效率、整合资源，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将有限的资金用

于急需建设的项目，尽快利用募集资金产生更佳的效益，实现公司“装备制造、工程总包、投资运营”的发展战略，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经过

审慎考虑，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资四川省能投华西生物质能开发有限公司”变更为“投资建设张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2）“组建华西能源工程有限公司”变更 

1）公司工程总包项目的主要客户为钢铁、冶金、化工等行业企业，工程 项目投资金额大、建设周期长，受宏观经济环境、工程建设进度、企业自身运营 状

况及其他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对工程货款的支付周期较长（通常 2-3年）， 公司由此应收账款金额较大、需要支付投入较多的资金，对营运资金的需求较

大。  

2）根据目前行业惯例，项目启动时，公司需预留 10%的项目资金作为履约 保证保证金；项目执行过程中，客户根据产品完工交付进度，按照交付节点支付 

货款；产品完工交付客户使用后，10%的货款作为质量保证金，在产品安装调试 正常运行一年后支付。公司由此形成较大的运营资金占用。 

 3）投标保证金的不足将减少参与项目投标的机会；履约保证金、营运资 金的不足将延缓项目执行进度。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避免华西能源工程公 司

出现资产过重状态、提高工程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将有限的资金用于项 目建设，除办公设备和少数常用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外，其余起重、运输、

加工 等重装机器设备将根据项目建设进度，采取临时租赁的形式解决。  

4）为适应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降低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及其他不可控因 素所产生的经营风险，实施多极化发展策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增 加

项目资金使用范围，除用于原计划的电站、新能源、环保类工程总包项目外， 增加市政工程、公路施工、建筑工程等总包项目。 

2、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2014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的议案》。 

2014年 4 月 23 日，独立董事《关于 变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的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变更投资项目、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4年 4 月 23 日，公司监事会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的议案》。 

2014 年 4 月 24 日，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变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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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4年 5 月 16 日，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的议案》。 

上述变更批准情况已于深交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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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 2014年度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募集资金存

放及使用情况。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4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报告编号：XYZH/2014CDA3035-1-2）。 

报告认为，华西能源工业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

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

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华西能源工业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

的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于 2014 年度通过核对存管银行出具的银行对账

单，抽查募集资金使用会计凭证，与公司财务负责人、内部审计人员及会计师人

员交谈等方式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查；并本次审阅了公司董事会关于

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并与公司相关高管、财务人员以及公司

聘任的会计师等人员交谈，询问了募集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情况。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华西能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 2014 年度

的使用与管理规范，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及时

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保荐

机构对华西能源董事会披露的 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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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易桂涛                        粟建国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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